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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中

的有条件赎回条款。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，经综合考虑，

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“拓斯转债”的提前赎回权利。同时，董

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“拓斯转债”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。 

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，国浩律师（深

圳）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提前赎回“拓斯

转债”的公告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1 月 25 日 


